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理賠準備費用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50 號函備查 
 

茲經通知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於事先得到本公司同意，且依本保險契約

相關規定，為準備或證明理賠金額所實際發生必要且合理之額外費用。 

 

前項費用不包括與本公司或本公司代表協商理賠時所產生之費用。 

 

    每一事故之理賠準備費用以新台幣壹佰萬元為限，但該項理賠準備費用賠償金額與該受損保

險標的物之賠償金額合計不得超過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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